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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政策目標

-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第 650 章）於 2024年7
月11日在立法會通過，並將於2026年1月20日起實施

- 通過強制社會福利界、教育界和醫療衞生界的指明專
業人員舉報嚴重虐兒個案，為兒童編織全面而有效的
保護網

- 同時警告潛在施虐者其虐兒行為容易會被揭發

- 確保及早識別和介入嚴重的虐兒個案，達到保護兒童
的目的



-「兒童」定義為 18 歲以下人士

- 指明三個界別的25類專業人員為「強制舉報者」

- 在工作過程中察覺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
害」，或「正面對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指明專
業人員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盡快舉報

- 違反規定的最高罰則為監禁三個月及罰款五萬元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主要規定



(1)舉報須向主管當局作出

• 社會福利署
• 香港警務處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對舉報的規定



(2) 舉報所需資料

1. 就主管當局識辨有關兒童而言屬足夠的資料

2. 懷疑該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或正面對遭受嚴
重傷害的實際風險的理由

3. 指明專業人員的聯絡資料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對舉報的規定



3.

2.

1.
在緊急情況下，例如受害兒童亟需救援、治療及／或執法，強
制舉報者應致電999警方緊急熱線，作緊急舉報；或

就非緊急情況而須舉報的情況下，強制舉報者應透過電話或親
身聯絡任何一間警署，或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過舉報平台，以書面形式提交所需資
料。

(3) 舉報的指明方式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對舉報的規定



- 為便利在同一團隊工作的多名強制舉報者就相同個案作出舉報，及避
免就同一個案作出重覆舉報，報告範本的設計可接納團隊舉報

- 有關強制舉報者可根據所屬機構或團體的指引，協議由指定的團隊成
員作為各成員的代表，致電或親身聯絡主管當局及以書面形式提供資
料

- 任何人不得故意阻止或阻礙任何指明專業人員作出舉報；或施加任何
具有上述效果的指引或規定。有關機構/團體應制定相關指引，確保
舉報程序符合有關規定

- 強制舉報者亦應注意作出舉報是根據《條例》履行個人的法定責任，
並非為其工作團隊履行責任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團隊舉報



- 强制舉報虐待兒童舉報平台是由警務處及社會福利署合力發展的網上
應用程式，以供強制舉報者以書面形式完成舉報

- 在聯絡主管當局，即致電 999、致電或親臨警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
務課，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後，強制舉報者會收到一個認證編號（登入
碼）以進入舉報平台

- 強制舉報者可直接在舉報平台填寫報告範本提交所需的資料

- 舉報平台接收到填妥的書面報告後，會向強制舉報者發出註明舉報日
期的認收證明書，作為記錄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舉報平台



舉報平台

作出舉報前
並非必須使
用決策流程

圖

https://www.mrr.gov.hk



舉報平台

確保強制舉報者以
安全及穩妥的渠道

提交資料



舉報平台 填寫報告範本 (1)

透過範本提供按法
例要求的必要資料



舉報平台 填寫報告範本 (2)

須在聯絡主管當局
時，表明涉事兒童

數目。



舉報平台 填寫報告範本
(3)

欄位提供選項
簡單方便



舉報平台 個人/團隊舉報

設有團隊舉報選項，
方便使用。



舉報平台

模擬版面



總結

強制舉報者

警務處

• 緊急情況下，致電999

• 非緊急情況下，聯絡任何一間警
署

社會福利署

• 非緊急情況下，聯絡保護家庭及
兒童服務課

強制舉報者

通過舉報平台，以書面
形式提交所需資料

•規劃調查步驟
•確保兒童得到
應有的保護
•制止施虐者的
行為

•進行個案評估
•辨識兒童的需
要
•保障兒童的福
利平台發出認收

證明書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強制舉報者指南」

- 社會福利署製作「強制舉報者指南」就

法律所規管的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的

舉報提供實務指引

- 協助指明專業人員掌握保護兒童的原則

及辨識須強制舉報的個案

- 說明各類虐待/疏忽照顧的舉報決策流

程圖、個案情境範例及輔助分析框架

(註：舉報平台亦設有互動式電子版舉報決策流程圖及輔助分析框架)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資料來源：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附表2



決策流程圖分類

身體虐待 心理虐待 性侵犯 疏忽照顧

監管/照顧 居住情況 個人衞生/衣著 飲食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舉報決策流程圖」

例子：身體虐待
- 決策流程圖應與輔助分析框架結合使用

- 決策流程圖是為了補足而非取代專業判斷，不會阻

止強制舉報者在考慮個案的具體情況後作出其認為

適合的任何行動

- 作答考慮因素時，最理想是能夠有「是」或「否」

的明確答案。如果不能確定答案，強制舉報者應盡

量搜集更多資料

- 請留意「不確定」這個答案對決策點之影響



《身體虐待》

根據《條例》規定，身體虐待中的嚴重傷害是指任何危及兒童的生命

的傷害，或任何危及兒童的身體健康而急需醫治的傷害，包括：

• 導致神經線、肌肉或肌腱損毀或導致大量出血的損傷；

• 喪失任何肢體或其功能；

• 喪失視力或聽覺；

• 任何內臟的損傷；

• 任何骨折；

• 身體表面的燒傷；

• 喪失知覺或知覺受損。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舉報決策流程圖」

例子：身體虐待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舉報決策流程圖」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舉報決策流程圖」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舉報決策流程圖」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強制舉報 一般通報VS



• 決策流程圖和輔助分析框架

• 決策流程圖和輔助分析框架是相輔相
成

• 「強制舉報」的決策點引導強制舉報
者留意一些極有可能需要強制舉報的
個案

• 而「作出一般通報/提供適切的跟進
服務/進一步搜集資料」的決策點旨
在讓強制舉報者以更適切的方式介入




